
四、推動節約用水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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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民國103年計有12縣(市)652件產品獲頒省水標章使用證書，省

水標章共計使用2,396,445枚；省水標章使用證書以臺北市287件產

品最多，占總數之44.02%，次為新北市161件，占總數之24.69%，

第三為高雄市73件，占總數之11.20%；省水標章使用枚數以臺北市

1,022,951枚為最多，占總數之42.69%，次為新北市705,644枚，占

總數之29.45%，第三為彰化縣468,826枚，占總數之19.56%。(如表

4、表1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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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、推動節約用水措施省水標章合格使用枚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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